
1

关于做好 2015年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校级特聘教授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特聘教授岗位实施办法》

（河财政人〔2013〕20 号附件 1）精神，现将我校 2015 年

校级特聘教授人选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

在已获准设置校级特聘教授岗位的学科内推荐特聘教

授候选人，每个岗位学科推荐候选人限报 1 人。

二、人选条件

（一）人选应符合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特聘教授岗

位实施办法》（见附件 1）规定的要求。

（二）特聘教授人选的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（1965 年 6

月 1 日后出生）。

（三）已获省“百人计划”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、受聘

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或省特聘教授，聘期内不再申报校级特

聘教授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符合推荐条件的申报人要认真、如实填写《河南

财经政法大学校级特聘教授候选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所填写项目务必真实、准确，不空项、漏项。

（二）各有关单位要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通过多

种渠道遴选优秀人才。要严格人选条件，切实做到优中选优、

宁缺毋滥，认真负责地推荐候选人。推荐单位应对推荐人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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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、学术道德和政治倾向情况进行严格审核，单位党

委对推荐人选研究提出意见，严格掌握人选的政治标准。相

关申报材料如有涉密内容，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

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审核把关，

妥善做好保密技术处理，并在单位推荐报告中说明。

四、报送材料要求

各有关单位对个人申报材料审核后按通知要求整理汇

总，将个人申报材料和单位推荐报告于 6 月 19 日上午 10 点

前报送人事处师资科。需要报送的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单位推荐报告纸质版 1 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电

子版１份。

（二）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聘教授候选人推荐表》

纸质版 25 份，电子版 1 份。

（三）每位特聘教授候选人附件材料（按顺序排放）１

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

1．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能说明其年龄的证明材料；

2．候选人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，海外学历学位应出具

教育部学历认证机构的学历认证；

3．候选人任职资格证书，海外候选人应提供担任高水

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的任职证明；

4．候选人推荐表中列举的 SCI、EI、SSCI、CSSCI 收录

以及论文他引用情况，推荐单位和候选人应提供源证明（原

件，须经有关检索机构盖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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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推荐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立项证书（已结项的

需同时提供结项证书）、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；

6．候选人 5 篇重要创新性论文的全文及其刊载杂志封

面、目录的复印件，以及推荐表中列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封

面、目录和论文首页复印件；

7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担任职务的证明以及作大会报告、

特邀报告的邀请信或通知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须同时提供原件，学校审验后退回。

（四）各单位党委严格掌握人选的政治标准，申报时应

附单位党委对候选人的书面意见。

（五）从校外其他单位招聘特聘教授候选人的，需同时

报送候选人工作单位出具的同意函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董子雅

联系电话：86156031

人事处

2015 年 6 月 16 日

附件：

1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聘教授岗位制度实施办法

2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聘教授候选人推荐表


